
 

中華民國高級心臟救命術聯合委員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台北市青島西路 11 號 8F-1 電話     

(02)23114573 傳真(02)23114618  

E - m a i l : a c l s j c @ g m a i l . c o m  

 

依據 ACLS 聯委會 111 年 6 月 27 日線上委員會議決議，耑此公告: 

 

主旨:為維護 ACLS 課程教學品質，重申 ACLS 主辦單位、課程

籌畫人和指導員應遵守 ACLS 聯合委員會訂定之 ACLS 課

程相關規範辦理。 

 

說明:如課程有違規情事，經查證屬實，提報 ACLS 聯合委員會

決議，最重處以取消 ACLS 指導員資格之處分。 

ACLS 課程相關規範，請參閱 ACLS 聯委會官網。 

網址:https://www.seccm.org.tw/acls/norm.as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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